杉岭府发〔2020〕25号

黔江区杉岭乡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农村旧房整治提升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委，乡级各部门：

根据区住房和城乡建委《关于下达2020年农村旧房整治提升任务的通知》（黔江建发〔2020〕16号）文件要求，为了切实做好我乡农村旧房整治工作，特制订本方案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黔江区杉岭乡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4月1日

农村旧房整治提升工作实施方案

近年来，我乡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，通过实施典型示范建设，农村村容村貌得到较大改观。但由于我乡农村涉及面广，仍然有大量农 村老旧房屋年久失修，部分使用功能缺失，与乡村整体风貌极不协调。为有序整治农村旧房，提升乡村建筑风貌，推进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，让农房既好用 又好看，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整治对象和范围

1.重点实施杉岭社区和兴隆村主干道沿线大院三层及以下旧房和“两不愁三保障”大排查住房不安全旧房。

2.长期无人居住的农房、一户多宅的废弃农房、位于城镇规划区范围内的农房不得纳入整治，公职人员不得纳入整治。

3.享受农村危旧房改造、“三改”、“五改”、易地扶贫搬迁、农村旧房整治等住房政策的农户原则上不能纳入农村旧房整治范围。

二、整治金额

每户整治费用不超过5000元。

三、整治内容

（一）整治庭院

1.硬化庭院院坝，每户硬化原则上不超过40平方。

2.挡土墙，石砌挡土墙。

3.排水沟，疏通硬化排水沟。

4.梯步，科学设置梯步。

（二）整治屋顶

修复屋顶，添置瓦片，更换柱子、檩子、椽子、老旧电线等。

（三）整治墙面

破旧墙面修复，破旧泥土墙面、木板墙面更换为木板墙面、砖砌墙面等。

（四）整治门窗

更换破旧门窗等。

（五）整治厕所

原则上唯一厕所（厕屋）是旱厕的必须纳入整治，配备水电、水箱、便槽、地墙砖、门窗等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农户申请→村委会初审及公示→乡级复核及公示→区级审批→乡村竣工验收→区城乡建委复核→市城乡建委审核。

五、完成时间

4月13日前完成农户申报、规划、审核和公示，并完善整治前农户整治前图片资料收集，7月底前农户完成整治工作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以乡长周兴超同志为组长，王辉同志任副组长，范昌平、罗勇、李云华、秦绍海、向素容、侯海波、董泽兵同志和各村（居）支部书记为成员的 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，由王辉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齐勇、李亮任办公室副主任，王合章、黄作明、周清华、张婕同志为工作 人员，负责日常具体工作。

（二）广泛宣传政策。通过村委会、政府公示牌、广播、驻村干部入户宣传等方式，将政策宣传到人、到户，做到家喻户晓，广泛调动群众积极参与旧房整治提升工作。

（三）强化指导检查。旧房整治提升工作实时将开展现场指导检查，并及时通报工作推进情况，确保该项工作有序推进，顺利完成年度目标任务。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